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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鸿路钢结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与涡阳县人民政府签订《绿色生态建筑产业项目》战略合作协议

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重要内容提示： 

履约的重大风险及不确定性： 本协议仅为双方开展战略合作的指导和基础性文件，

具体合作方式、合作项目另行商议和约定。本协议的执行情况尚存在不确定性。 

对上市公司当年业绩的影响：本协议的履行对本公司2016 年度经营业绩的影响存在

不确定性。 

一、战略合作协议签订的基本情况 

近日，安徽鸿路钢结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或“乙方”）与

涡阳县人民政府（或“甲方”签订了《绿色生态建筑产业项目战略合作协议》（以下简称

“本协议”）。 

本协议为战略合作的框架性协议，暂无需提交公司董事会或股东大会审议。公司将在

具体投资合作事宜明确后，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公司章程》等法律、

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制度的规定和要求，履行相应的决策和审批程序。 

二、战略合作协议的主要内容 

涡阳县，安徽省亳州市辖县。位于安徽省西北部，北临河南省永城市、淮北市濉溪县，

南临利辛县，西靠亳州市谯城区，东临蒙城县。涡阳地处皖、豫、鲁三省交界，县域总面

积2107平方公里，市区面积45平方公里。下辖4个街道、20个镇、1个林场、1个经济开发

区，总人口165万人。 

涡阳县人民政府为了响应中央大力发展钢结构和绿色装配式建筑，大力发展绿色生态

城镇，化解钢铁产能过剩的号召，在县（省级）经济开发区内规划2.5平方公里的绿色节

能装配式住宅产业化集聚区，致力于把涡阳打造成绿色生态示范城市。 



 

鸿路绿色低碳技术具有最先进的模数化设计、标准化制造、装配化施工、低成本建造、

短交期交付、社会化贡献等优势，是国家大力推广的绿色建筑及智慧停车设备。鸿路集团

将利用领先低碳绿建技术，助力涡阳的绿色生态城镇建设。 

双方本着“发挥各自优势、互惠互利、合作共赢”的原则，建立长期战略合作伙伴关

系，进行多层次、多渠道、多模式的合作，总建设资金约31.1亿。具体如下： 

1、乙方在涡阳投资建设钢结构装配式住宅示范小区，建筑面积不低于15万平方米，

县政府按约定价格全部回购。 

2、乙方积极参与涡阳县政府保障性住房项目建设，政府三年内使用乙方高层钢结构

技术建造的保障性住房不少于20万平方米。 

3、按照投资建设运营一体化的模式，乙方参与涡阳县工业地产项目“650亩光机电聚

集区标准厂房”开发建设。 

4、乙方在涡阳投资建设装配式钢结构商业办公示范楼 

5、乙方参与甲方立体停车场的建设。 

6、乙方按程序签订以上相关具体协议后，在涡阳工业园区建设相应的绿色建筑生产

基地，包括钢结构、墙板及智能车库工厂，分二年期建成，计划用地300亩。甲方同时给

予一定的预留用地。 

7、甲方将在新农村建设及景区建设中大力推广钢结构绿色建筑，在同等条件下，优

先考虑使用乙方生产的低层钢结构住宅产品。 

8、甲方同意在乙方项目落地后，将来新建的市政工程或改造工程在同等条件下优先

考虑采用乙方所生产的多高层钢结构、轻钢结构进行工程技术应用。 

9、奖励政策：甲方设立专项扶持乙方企业发展的奖励资金，用于扶持乙方企业的发

展，具体措施以具体协议或补充协议为准。 

   10、工业项目涉及行政事业性收费，甲方在权限范围内给予乙方优惠扶持。涡阳县权

限范围以外的行政事业性收费，甲方积极协助乙方向上申请。 

三、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本协议的签订是对公司钢结构绿色建筑技术的肯定，也是公司在业务领域上的全新突

破，将有力地促进公司钢结构装配式建筑及高端立体智能车库业务的推广及发展，对未来

业绩产生比较积极的影响。 

四、重大风险提示 



 

    本协议为双方战略合作的框架性协议，具体项目合作事宜将依照相关法律、法规规定

程序，另行商议和约定，本协议的执行情况尚存在不确定性。项目的实施进度还不确定，

对2016年度的影响也存在不确定性。 

    公司将根据具体合作项目的情况，依法履行相应的决策程序和信息披露义务。 

 

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风险！ 

特此公告。 

 

 

               安徽鸿路钢结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六年七月十六日 




